石民字〔2024〕31号
关于进一步规范“赣服通”社会救助业务

受理制度的通知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城市社区管委会:
为进一步提升工作效能，确保广大群众申请社会救助业务及时、有效，兜住兜牢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，现对“赣服通”社会救助业务受理制度规定如下：

一、业务受理。（1）落实专人负责。乡（镇）社会救助业务受理岗位须指定专人负责，实行AB岗，确保受理岗位工作日有人办事、及时办事，严禁出现脱岗、离岗现象。（2）确保及时受理。专岗人员在每个工作日须登录“赣服通”或数字民政，查看受理列表。严格按照核对操作规程，对工作日收到的申请单据且所提交材料、信息齐全并符合要求的要在24小时内完成申请处理。逢周五（或节假日前一天）要在下班前再查看一次申请情况。

二、办理及管理。（1）规范办理。专岗人员要熟悉社会救助经办流程，掌握“赣服通”系统操作，对申请受理的对象，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入户调查。（2）强化管理。专岗人员要定期调取“赣服通”救助申请办结情况统计表，及时掌握救助受理及办结情况，并对“赣服通”受理情况进行通报。

三、推广运用。在乡镇、村居醒目位置张贴“赣服通”社会救助申请码，广泛推行“赣服通”社会救助自助申请或委托办理，充分利用新闻媒体、政府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新闻媒介加强社会救助政策宣传，提高群众对线上申请救助服务的知晓度，提升“赣服通”社会救助应用的使用频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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